
深圳企业境外投资备案攻略（附中日税收协定情况）

产品名称 深圳企业境外投资备案攻略（附中日税收协定情
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壹佳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深南路1003
号）

联系电话 19866036007 19866036007

产品详情

深圳企业境外投资备案攻略（附中日税收协定情况）

根据《深圳市商务局关于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深商务规〔2022〕8号）
、《深圳市商务局2022年对外投资合作扶持计划（对外承包工程绩效增长奖励事项）申报指南》等有关
规定，经审核和社会公示等程序，现下达深圳市商务局2022年对外投资合作扶持计划（对外承包工程绩
效增长奖励事项）奖励计划，安排资金580万元对审核通过的6家企业予以奖励。

深圳企业境外投资备案攻略

深圳企业境外投资商务部备案攻略

虽然2018年1月18日，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印发《对
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的通知（商合发[2018]24号），强化各部委的信息共享，和商务部牵头
汇总，但并没有改变原来的对外投资备案或核准的职责分工。因此商务部2014年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
办法》依然适用（后续有变更可能）

备注1：对属于核准情形的境外投资，中央企业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地方企业通过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向商务部提出申请。

备注2：对属于备案情形的境外投资，中央企业报商务部备案；地方企业报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

备注3：企业投资的境外企业开展境外再投资，在完成境外法律手续后，企业应当向商务主管部门报告。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整理而成。



需要注意的是商务部规定的敏感国家和敏感行业同发改委规定有所不同。此外，根据2017年8月4日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
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7〕74号），规定了三类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需要境外投资主
管部门的核准。因此综合分析，敏感国家和行业指：

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发生战乱或者我国缔结的双多2、边条约或
协议规定需要限制的敏感国家和地区。

3、涉及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4、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

5、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对于商务部核准的项目，需提交如下材料：

（1）申请书，主要包括投资主体情况、境外企业名称、股权结构、投资金额、经营范围、经营期限、投
资资金来源、投资具体内容等；

（2）《境外投资申请表》，企业应当通过"管理系统"按要求填写打印，并加盖印章；

（3）境外投资相关合同或协议；

（4）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所涉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出口的产品或技术准予出口的材料；

（5）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对外投资合作“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细则（试行）》的通知（商办合
函〔2017〕426号），对于境外投资项目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重点检查企业如下内容：

1、境外企业是否落实人员和财产安全防范措施、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

2、境外企业是否按规定及时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报到登记；

3、境外企业的境内投资主体是否按规定报告境外投资业务情况和统计资料；

4、以下对外投资是重点督查项目：

4.1中方投资额等值3亿美元（含3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

4.2敏感国别（地区）、敏感行业的对外投资；

4.3出现重大经营亏损的对外投资；

4.4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及裙体性事件的对外投资；

4.5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对外投资；



4.6其他情形的重大对外投资。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2014年第3号令；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合发 2018 24号）；

《对外投资合作“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细则（试行）》（商办合函〔2017〕426号）。

中日税收协定情况

       截至 2022 年 4 月，日本政府与 69 个国家或地区谈签了77个税收协定，与 11
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税收情报交换协定，与台湾签订日台民间税收决定，与 118
个国家共同签订税务执行共助条约（其中包括未与日本签订税收协定的 60 个国家）。税收协定通过稳定
课税关系（法律的稳定保证）、避免双重征税及偷漏税，促进两国健全的投资及经济交流活动。 

       税收协定的签订与实施使其成为日本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避免双重征税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大力实施“引进来”战略以及 “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居民赴日投资应当特别关注中日两国的税收协定，理解中日税收协定的相关规则，借助
中日税收协定实施更为有效的税务.筹划和商业安排，有效降低投资的税务成本和风险。可以说，税收协
定是一个成功的国际性商业计划中所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1983 年 9 月 6 日，中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对所得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1983 年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的议定书》（以下简称“1983 年议定书”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的换文》（以下
简称“1983 年换文”）。三份文件[42]在1984 年6 月26 日生效，并于 1985 年 1 月 1 日执行。三份文件共
同构成了中日税收协定的规范总体，不仅包括实体性税收规范，而且包括程序性税收规范。

       1983 年协定共三十条，主体部分包括协定的适用范围、双重征税的解决办法、税收无差别待
遇、协商程序以及税收情报交换五大内容，其中双重征税的解决办法所占篇幅蕞大，足可体现税收协定
把消除双重征税作为核心目的和宗旨。1983 年协定议定书共两条，包含服务型常设机构补充说明和确定
常设机构利润时不允许扣除的费用的规定。1983
年换文的内容是中日两国停止关于经营船舶、飞机从事国际运输取得的所得互免税捐的规定。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